
7.2.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.2.10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本条鼓励建设立体式

停车设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，让更多的地面空间作为公共

活动空间或公共绿地，营造宜居环境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书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计算书。 




